
《中⼩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办法》

(⼀）总则
第⼀条为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健全教师管理机制，建设⾼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根据《教

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和《国家中⻓期教育改⾰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订本
办法。
第⼆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是对教师⼊职后从教资格的定期核查。中⼩学教师资格实⾏ 5

年⼀周期的定期注册。定期注册不合格或逾期不注册的⼈员，不得从事教育教学⼯作。
第三条承担中⼩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改⾰试点的省（区、市）组织实施教师资格定期注

册⼯作，适⽤本办法。
第四条中⼩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对象为公办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园在编

在岗教师（以下简称教师）。
省级教育⾏政部⻔可根据本地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需要，将依法举办的⺠办普通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园教师纳⼊定期注册范围。
第五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应与教师⼈事管理⼯作紧密结合，将严格教师考核和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作为重要的⼯作⽬标。定期注册应坚持以⼈为本、科学规范和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客观体现教师职业道德、业务⽔平和⼯作业绩情况。
第六条国务院教育⾏政部⻔主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作。县级以上地⽅教育⾏政部⻔负

责本地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组织、管理、监督和实施。
(⼆）注册条件
第七条申请⾸次注册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具有与任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 聘⽤为中⼩学在编在岗教师；
(三） 省级教育⾏政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对于⾸次任教⼈员须试⽤期满且考核合格。
第⼋条满⾜下列条件的，定期注册合格：
(⼀）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达到省级教育⾏政部⻔规

定的师德考核评价标准，有良好的师德表现；
(⼆） 每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等次；
(三） 每个注册有效期内完成不少于国家规定的 360个培训学时或省级教育⾏政部

⻔规定的等量学分；
(四） 身⼼健康，胜任教育教学⼯作；
(五） 省级教育⾏政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的，应暂缓注册：
(⼀） 注册有效期内未完成国家规定的教师培训学时或省级教育⾏政部⻔规定的等

量学分；
(⼆） 中⽌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作⼀学期以上，但经所在学校或教育⾏政部⻔批准

的进修、培训、学术交流、病休、产假等情形除外；
(三） ⼀个注册周期内任何⼀年年度考核不合格。
暂缓注册者达到定期注册条件后，可重新申请定期注册。具体办法由省级教育⾏政部⻔

根据实际情况制订。
第⼗条有下列情形之⼀的，注册不合格：
(⼀） 违反《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师德考核评价标准，影响恶劣；
(⼆） ⼀个定期注册周期内连续两年以上（含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



(三） 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
(三）注册程序
第⼗⼀条取得教师资格，初次聘⽤为教师的，试⽤期满考核合格之⽇起 60⽇内，申请

⾸次注册。经⾸次注册后，每 5年应申请⼀次定期注册。
第⼗⼆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须由本⼈申请，所在学校集体办理，按照⼈事⾪属
关系报县级以上教育⾏政部⻔审核注册。
第⼗三条教师应当在定期注册有效期满前 60⽈内，申请办理下⼀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定期注册实⾏⽹上申请。
第⼗四条申请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式 2份；
(⼆） 《教师资格证书》；
(三） 中⼩学或主管部⻔聘⽤合同；
(四） 所在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
(五） 5年的各年度考核证明；
(六） 省级教育⾏政部⻔认可的教师培训证明；
(七） 省级以上教育⾏政部⻔根据当地实际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次注册的，应当提交上述（⼀）（⼆）（四）（七）项材料，同时提交试⽤期考核合

格证明。
第⼗五条对于本办法实施之⽈前已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中⼩学在编在岗教师，⾸次注册

的办法由省级教育⾏政部⻔规定。
第⼗六条定期注册⼯作不收取教师和学校任何费⽤。
第⼗七条县级以上教育⾏政部⻔在受理注册申请终⽌之⽇起 90个⼯作⽇内，对申请⼈

提交的材料进⾏审核并给出注册结论。注册结论应提前进⾏公示。
第⼗⼋条县级教育⾏政部⻔负责申报材料的初审，提出注册结论的建议；地市级教育⾏

政部⻔负责申报⼯作的复核；省级教育⾏政部⻔对注册申请进⾏终审，并在全国中⼩学教师
资格定期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中填报注册结论及有关信息。
第⼗九条县级以上教育⾏政部⻔将申请⼈的《教师资格注册申请表》⼀份存⼊个⼈⼈事

档案，⼀份归档保存。同时在申请⼈《教师资格证书》附⻚上标明注册结论。
(四）罚则
第⼆⼗条申请⼈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教师资格注册的，视情况暂缓注册或

注册不合格，并给予相应处罚；已经注册的，应当撤销注册。
第⼆⼗⼀条所在学校未按期如实提供申请⼈定期注册证明材料的，上级教育⾏政部⻔应

当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依法给予⾏政处分。
第⼆⼗⼆条地⽅教育⾏政部⻔实施定期注册，有下列情形之⼀的，由其上级教育⾏政部

⻔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员依法给予⾏政处分：
(⼀） 对不符合教师定期注册条件者准予定期注册的；
(⼆） 对符合教师定期注册条件者不予定期注册的。
第⼆⼗三条注册范围内的教师⽆故逾期不申请定期注册，按照注册不合格处理。
(五）附则
第⼆⼗四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对定期注册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提出申诉或者⾏

政复议。
第⼆⼗五条省级教育⾏政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并抄送教育部。
第⼆⼗六条本办法⾃发布之⽇起施⾏。

（⽂件出⾃ http://ntce.neea.edu.cn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